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穗环（番）法罚〔2025〕28号

当事人：余绍林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地址：******************
项目经营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市头村市头东线大道南东侧白石岗一带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及违法事实情况
当事人于2021年5月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市头村市头东线大道南东侧白石岗一带租用棚房建成一个无名布料加工厂并投入生产，该厂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主要从事布匹清洗定型经营。该单位占地面积约800㎡，主要生产设备有：定型机1台、水洗机1台、烘干机1台、放布机1台、卷布机2台、空气压缩机1台、燃生物质大锅炉1台（0.222t/h，在用）、燃生物质小锅炉1台（0.05 t/h，停用）等。主要生产工序为：布料→清洗→脱水→烘干→定型→卷布→打包出货。主要原辅材料：布匹（使用量约30万米/年），定型助剂（主要成分为树脂，使用量约3吨/年）、分散直喷前处理液（主要成分为聚氨酯，使用量约3吨/年）、涂料数码前处理液（主要成分为聚氨酯，使用量约3吨/年）等。该厂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清洗废水、生活废水、粉尘、锅炉烟气、废助剂桶等污染物。清洗废水、生活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到厂外农用灌溉沟，经砺江河排入莲花山水道，粉尘于厂内无组织排放，锅炉烟气通过管道向外环境直接排放。

2025年5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行为：当事人经营的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项目类别十五、纺织服装、服饰业，有洗水工艺的，需要办理报告表的项目。上述项目仍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等相关手续。当事人存在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有2025年5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证明当事人存在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
二、规范依据、拟处罚告知、意见采纳情况及处罚内容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第十九条第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6月30日作出穗环（番）罚告〔2025〕33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于2025年7月4日直接送达给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了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提出听证。2025年7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该无名布料加工厂已关闭，生产项目已清空。

综上所述，当事人确存在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且不属于《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广州市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处罚免强制清单》《广州市规范广州市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所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或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应予以处罚，现本案经我局审查结束。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1《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一章第八点1.8裁量标准：[裁量起点20%+产排污情况（除有毒有害污染物以外的其他污染物）5%+环境保护设施情况（未建成）6%+违法行为持续时间（12个月以上）11%]×100万＝42万元，以及《广州市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附件1《广州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10的规定。当事人符合《广州市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存在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从轻处罚情节，处罚机构须适用权重累加模式的裁量权标准的，按以下标准从轻处罚：（二）中止或及时纠正违法行为，使得危害后果得以减轻或消除的（包括主动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并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可以在适用裁量权标准基础上，降低20%至40%的罚款数额：1.按要求完成整改的，降低20%的罚款数额”。我局经集体审议，决定在处罚告知罚款42万元的基础上，从轻20%，即减少罚款8.4万元。鉴于当事人已改正违法行为，我局不再责令当事人改正。我局现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叁拾叁万陆仟元整。
三、处罚内容的履行要求和当事人的救济权利
限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要求，将上述罚款缴到非税收入代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创兴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收入项目编码：1030501251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上述处罚决定内容的，我局将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广州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窗口（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电话：020-83555988）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3日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番禺分局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德胜路39号
邮政编码：511400   电话：8461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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